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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安全生产，祥和度过新春
长江路街道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2017年安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冬季如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专
家给出了七个办法。
一是，住平房的住户，要进行炉子

改造，一定要有烟囱，要经常通烟囱。
二是，要等到煤燃尽了再睡。三是，在
密闭情况下，用燃气加热洗澡，要将排

风打开。四是，密闭房间吃火锅，最好
把排风打开，感觉不舒服，一定要从房
间里出来。五是，农村烧火盆、压炉子，也要
做好通风。六是，不能在开着发动机的车
里睡觉。七是，家里最好安一个煤气报
警器，以便在屋内煤气浓度超标时报

警。
专家指出，一氧化碳中毒分轻、中、

重三类。轻度中毒会出现恶心、呕吐、昏
睡等症状；中度中毒则会引起呼吸、脉
搏改变，病人反应迟钝；重度中毒则会
引起肺水肿、心率失常，严重的会有生

命危险。
遇有一氧化碳中毒的患者，要将

其迅速转移到空气清新的地方，并向
120求救，等待过程中要为患者进行人
工呼吸。患者最好转移到有高压氧舱
的医院救治。 安全监管中心供稿

专家给您支招预防煤烟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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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管中心 张一凡 报
道

本报讯 1月 13日下午，长江
路街道办事处在建国大厦召开安全
生产工作会议暨 2017年安委会第
一次全体会议。会上，长江路街道
办事处对消防安全、环境整治工作
进行部署，街道办还对一季度安全
生产工作进行部署，此外，春节期
间护林防火工作也进行了部署。

召开会议落实防范保障

在 1月 13日的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上指出，长江路街道办事处
安全监管中心负责人表示，“岁末
年初，气候寒冷干燥，森林防火、
危险化学品、烟花炮竹、食品安
全、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和
领域进入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期。
各部门要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
的安全生产工作，加大监管力度，
落实防范保障措施，坚决遏制各
类事故发生。”
相关负责人强调，“对于安全

监管责任，一定要落实企业主体、
行业监管、党委政府领导责任。另
外，要扎实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工作以及森林防火工作。我们
还要督促企业做好停工值班、复工
培训工作，各部门要针对应急和极
端天气安排好值班及应对工作。”

检查森林防火度过“高危期”

1月 16日下午，长江路街道办
事处安全检查组到烟固墩山、台子

沟社区、武家庄社区、戴戈庄西
山、西山陵园等森林火险高发地
督查森林防火工作。检查组检查
了护林房、瞭望塔、进山口等重点
区域人员值班布防情况，查看了
灭火器材及基础防火设施，现场
听取了各单位冬至及近一段时间
森林防火工作安排、措施落实等
情况的汇报，并对森林防火工作
进行部署。
检查组负责人指出，近期，风

大物燥、降雨偏少，进入森林火灾
“高危期”，尤其春节前后上坟烧纸
等情况增加，森林防火形势极为严
峻。“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森林防火
工作责任，严格落实 24小时值班
制。要做好灭火物资储备，确保水
灭火设备及灭火机和其他防火物资
完好充足并现场待命。

检查消防设施遏制事故发生

1月 20日上午，长江路街道
办事处安全检查组还对辖区人员
密集型场所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
检查。检查组实地查看了各场所
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应急预案
等安全措施保障情况及活动组织
情况，并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
具体要求。
检查组负责人表示，“各部门

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站在保
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
稳定的高度，做好人员密集型场
所安全生产工作。各管区、各社区
要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加强
督促指导，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
事故发生，把安全生产落到实
处。”

[ 平安长江 ]
致长江路街道居民的一封信
广大居民朋友们：
森林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主体，失去森林

的庇护，人类将无法生存。保护森林资源安全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
责任和义务。入秋以来，降雨较少，天干物燥，大风天气持续不断，森林
火险指数居高不下，森林防火形势异常严峻。为切实做好当前森林防
火工作，确保森林生态安全，特提出以下要求：
国务院新的《森林防火条例》已于2009年1月1日正式施行，《条

例》规定：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
林防火责任，不履行防火责任的，对个人处500元～ 5000元罚款，对单
位处1万元～ 5万元罚款。新《条例》加大了对野外违法用火行为的处
罚额度，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的，对个人处200元～
3000元罚款，对单位处1万元～ 5万元罚款；森林高火险期内，进入森
林高火险区活动的，对个人处200元～ 2000元罚款，对单位处2000元
～ 5000元罚款。酿成30亩以上森林火灾或者造成重大火灾损失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自觉遵守森林防火法律规定，既是做好森林防火工
作的基本要求，也是保护我们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根本举措。
我处根据新《条例》和防火工作实际情况规定：每年的11月1日至翌

年5月31日为我市森林防火期；每年的2月1日至4月30日为我处高火险
期；在森林防火期内，所有森林及距离森林边缘500米范围内，为我处森
林防火区。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在森林防火区内烧杂草、串地堰、烧
香烧纸、燃放鞭炮、野炊、爆破等野外用火，均属违法违规行为。在此，请
广大居民朋友改变焚烧杂草、秸秆的不良耕作习惯；全体公民要提倡文
明祭祀，抛弃上坟烧香烧纸、燃放鞭炮的不良习俗；对未成年人和有精神
缺陷人员要加强教育和监管，未成年人和有精神缺陷人员引发森林火灾
造成损失的，其监护人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抢险救灾是每个适龄公民应尽的义务。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要尽

其所能，积极参加扑救。扑救森林火灾时，要服从现场指挥人员的统一
指挥安排，以免发生伤害事故。严禁未成年人和老弱病残人员参与森
林火灾的扑救。
对各种违反森林防火规定的野外违法用火行为，区政府森林防火

指挥部办公室、区森林公安分局、办事处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将予
以严厉打击。全体公民对野外违法用火以及酿成森林火灾的违法行
为，有制止、检举、报告的权利和义务。
报警电话：86882962、86850119、119。
感谢您对森林防火工作的大力支持！为了您和他人的平安与幸

福，请时刻注意森林防火！
长江路街道办事处森林防火指挥部 2017年1月20日

春节越来越近,市区内的烟花爆
竹售卖点也在近期开门纳客。长江路
街道办事处提醒各位居民:根据《青
岛市禁止制作和限制销售燃放烟花
爆竹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只有
农历腊月廿三、除夕、正月初一、正月
初二、正月初三和正月十五可以燃放
烟花爆竹。楼顶、阳台、楼梯等地是禁
止燃放的,若违反规定,将由公安部
门或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
停止燃放,并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
下的罚款。
《规定》的第十四条规定：对违反规
定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或者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并
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对携
带烟花爆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者邮
寄烟花爆竹以及在托运的行李、包裹、
邮件中夹带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没
收其烟花爆竹,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的罚款。
违反规定制作烟花爆竹的个人或

单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将责令其
停止非法制作,没收其用于非法制作的
工具、设备、原材料和烟花爆竹、非法所
得,对单位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

对违反规定批发、零售烟花爆竹
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其烟花爆竹和非法所得,对批发
的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零售的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对未经许可经由道路运
输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
非法运输活动、没收所运输的烟花爆
竹及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这些场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一)车站、码头、机场等人员密集

的公共场所；

(二)医院、学校、幼儿园、老年休养
场所等；
(三)楼顶、阳台、楼梯、走廊、窗口

等；
(四)山林、绿地、旅游景点等；
(五)殡仪馆、公墓等殡葬场所；
(六 )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或者

场所；
(七 )加油 (气 )站、液化气供应站

(点)、油库等禁火区或者其他生产、存
放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及其周边一
百米范围内区域；
(八 )市人民政府划定的其他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的场所。

阳台、楼梯等地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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